附件2
梅州市自然资源局梅江分局及下属单位综合性涉企收费目录清单
	序号
	部门

名称
	收费单位

名称
	单位性质
	收费项目
	收费性质
	服务内容

或涉及事项
	收费标准
	标准制定方式及部门
	政策依据
	备注

	2
	梅州市自然资源局梅江分局
	本级
	政府部门
	矿业权出让保证金（函）
	渉企保证金
	矿业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保函或保证金
	收取竞买保证金比例一般不超过竞买起始价20%
	政府制定；制定部门：
广东省自然资源厅
	《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印发关于深化矿产资源管理改革有关政策指引的通知》（粤自然资矿管〔2023〕2220号）
	/

	3
	梅州市自然资源局梅江分局
	本级
	政府部门
	矿业权出让收益
	行政事业性收费
	矿业权出让收益金征收
	根据有资质的矿业权评估机构评估结果或矿业权出让机关通过招标拍卖挂牌等方式确定
	政府制定；制定部门：国务院、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国家税务局
	《关于印发<探矿权采矿权使用费和价款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综字〔1999〕74号)《国务院关于印发矿产资源权益金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发〔2017〕29号）《财政部 自然资源部 税务总局关于印发<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办法>的通知》（财综〔2023〕10号）
	2022年1月1日起划转税务部门征收

	4
	梅州市自然资源局梅江分局
	本级
	政府部门
	采矿权使用费
	行政事业性收费
	采矿权使用费征收
	按照矿区范围的面积逐年缴纳，每平方公里每年1000元
	政府制定；制定部门：国务院
	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41号)《国务院关于印发矿产资源权益金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发〔2017〕29号）
	2022年1月1日起划转税务部门征收

	5
	梅州市自然资源局梅江分局
	本级
	政府部门
	探矿权使用费
	行政事业性收费
	探矿权使用费征收
	按区块面积逐年缴纳,第一年勘查年度至第三个勘查年度，每平方公里每年缴纳100元；从第四个勘查年度起每平方公里增加100元,最高不超过每平方公里每年500元
	政府制定；制定部门：国务院
	矿产资源勘查区块登记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40号)《国务院关于印发矿产资源权益金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发〔2017〕29号）
	2022年1月1日起划转税务部门征收


